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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说 明
一、申报条件

凡自愿承担北京供热行业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实验项目的单位，应遵循《北京市供热协会新技术新产品鉴定推广应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本会提出研发实验基地的申请。

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实验基地应满足下列条件：

（一）有自愿承担行业科技研发的强烈愿望和创新精神；

（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研发意识，在行业科技创新方面具有引领力和影响力；

（三）在本行业、本领域具有较高研发能力和实验能力，研发团队实力雄厚，实验室及实验设备齐全、精良；

（四）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科技成果；

（五）能有效地组织协调各种资源，具有项目运作的能力与经验。

二、申报资料

具备申报条件的单位应提交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包括：
（一）《北京市供热协会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实验基地申报审批表》；

（二）基本情况及研发、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情况；

（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四）专利证书或其它知识产权证明复印件；获奖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实验室及试验设备条件、能力与试验范围的说明。
以上文件、材料须加盖公章，附在《北京市供热协会新技术新产品实验示范基地申报审批表》后。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办公地址
	
	单位性质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机构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万元

	单位主管领导
	
	联系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技术团队人数
	
	高级职称人数
	


二、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推广情况

	自主研发新技

术新产品情况
	       项
	获部、省市级科
技成果证书情况
	         项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认定情况
	        项

	新技

术新产品研发推广情况
	


三、申报单位承诺
我单位自愿向北京市供热协会申请作为协会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实验基地，以更好的为供热行业提供技术服务。
我单位同意依据《北京市供热协会新技术新产品鉴定推广应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承担各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试验工作，并做好成果转化与推广工作。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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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技术委员会审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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